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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函
地址：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

承辦人：謝亞丞

電話：24201122#1824

傳真：24295179

電子信箱：hyc3201@mail.klcg.gov.tw

受文者：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國土計畫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02月1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國壹字第109020398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70000A_1090203987A00_ATTCH1.pdf、

376570000A_1090203987A00_ATTCH2.pdf、376570000A_1090203987A00_ATTCH3.

pdf)

主旨：檢送本府109年1月20日召開「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09年1月16日基府都國壹字第1090201350號開會

通知單續辦。

正本：林召集人右昌、林副召集人永發、李委員銅城、徐委員燕興、蘇委員昱彰、李委

員綱、林委員青海、張委員元良、陳委員靜萍、賴委員煥紘、江委員穎慧、林委

員崇傑、林委員欽榮、洪委員啟東、郭委員瓊瑩、張委員基義、張委員學孔、黃

委員士娟、黃委員偉茹、黃委員麗玲、解委員鴻年、趙委員子元、潘委員一如、

蔡委員厚男、簡委員連貴、顏委員進儒、蘇委員瑛敏（以上為本市國土計畫審議

會委員）、內政部營建署、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港務分公司、基隆市文化局、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政府

地政處、基隆市政府交通處、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基隆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

銷處、基隆市政府工務處、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住宅與都市更新科）、基

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睿誼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游委員繁結(含附件)、賴委員宗裕(含附件)、邱委員文彥(含附件)、李委員錫堤

(含附件)、張委員蓓琪(含附件)、陳委員璋玲(含附件)、黃委員書禮(含附件)、

郭委員城孟(含附件)、張委員容瑛(含附件)、劉委員俊秀（以上為內政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委員）(含附件)、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含附件)、基隆市政府都市發

展處（副處長）(含附件)、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技正）(含附件)、基隆市政

府都市發展處（國土計畫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2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1月 20日（星期一）下午2時

貳、地點：基隆市政府4樓簡報室

參、主席：林召集人右昌（林副召集人永發代）

（依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八條規定，本會開會時由召集

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紀錄：謝亞丞

肆、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單）　　　　　　　

伍、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陸、審議事項：

第１案：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

柒、散會時間：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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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審議事項

第１案：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

說　明：

　　「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前經本會第1次會議決議
成立2專案小組就「國土保育與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與「城
鄉發展與部門計畫」主題分別於108年 12月 4日、12月 9日、
12月 23日及12月 30日召開4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並對本
案公開展覽後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事項提供初步意見供本
會議審議確認。

決　議：

一、本會議討論事項涉及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內容，為保

留基隆港空間未來發展彈性，有關人民陳情回應項目以業

務單位意見辦理，餘授權業務單位依各委員建議（詳附錄

1）調整。

二、「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原則通過，請依各委員意見

（詳附錄2）補充修正，並於提供各委員確認後提送內政

部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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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１：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各單位

發言摘要

一、林委員欽榮

(一)市府對基隆港港口部門計畫提出自身立場與看法，如港區
開發公司及東岸長期願景等亮眼內容，係為實踐國土規劃
長期之完整性，內政部營建署應予支持。

(二)經港務公司補充說明後，亦原則同意本市國土計畫草案修
正內容，惟考量部分詞彙及實務操作專業性，建議授權業
務單位與港務公司合作微調修正港口部門計畫內容。

二、郭委員瓊瑩

(一)基隆市國土計畫應明確指示未來市港長期應以「港市合
一」為目標，若無法在本次國土計畫載明，後續難有機制
持續推動。

(二)基隆的海岸除了港埠使用，尚有豐富漁業資源，本市國土
計畫對於本市漁業發展概況與發展方向仍較少描述。

(三)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若確實需進行填海造陸，應注意後
續涉及《海岸管理法》相關事項。

三、張委員學孔

(一)基隆港之發展定位及目標應朝「客貨共榮」，原則同意於
基隆市國土計畫建議基隆港務公司與市府合組土地開發公
司，以進行港區土地開發及運用。

四、趙委員子元

針對港口部門計畫之擬定機關及後續執行單位之適用性，
可參考《國土計畫法》第 17條說明，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
計畫應徵詢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之意見。

五、徐委員燕興 

(一)國土計畫須處理港市發展之尷尬，港的發展係屬國家政策，
但港、城市、漁港三者間又須由本次的國土計畫協調，以
彰顯海洋國家性格，並作為國土對下世代面對未來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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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圈在區域尺度上面臨跟其他城市的競爭合作關係，透
過基隆港－河谷廊帶串連到桃園為大方向之目標，細節上
可以不用拘泥於文字。

(三)基隆市國土計畫應敘明港口與城市合作關係，客的服務現
以內港周遭為主，基隆港埠規劃仍有相關貨運需求，惟須
考量後線交通系統及倉儲用地之配套與配置情形。

六、臺灣港務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一)本公司於近年年鑑及「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劃
（106年～110年）」提及基隆港務朝向「內客外貨」、
「東客西貨」發展，惟前述用語過度簡化港埠配置使用，
對外溝通及執行困難，故本公司刻正辦理「臺灣國際商港
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11年～115年）」擬將前述用語調
整移除。

(二)另其他本公司所陳情意見，貴府已於修正版草案進行調整
及處理，本公司原則同意修正內容，有關後續海運經貿發
展仍請積極透過市港再生標竿計畫平台凝聚共識，基隆港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內容仍希望市府持續與本公司溝通確認。

七、內政部營建署

商港經營管理應回歸《商港法》，國土計畫則可指導都市計
畫，故商港空間利用應遵循國土計畫及都市計畫指導。倘國
土法與都計法無規範，則回歸商港法規定。故依《國土計畫
法》第 8條意旨，國土計畫係為一平台供部門計畫與空間計
畫協調合作。

八、主席

(一)基隆港市互動緊密，林市長上任後即成立相關交流平台，
可見港市彼此合作重要性。

(二)「內客外貨」、「東客西貨」、「東岸市港再生發展基
地」、「成立土地開發公司」為大原則指導性方向，惟其
細節仍有彈性調整空間。

(三)請港務公司應謹慎評估未來客運、貨運發展需求，並應避
免所衍生之交通衝擊過度影響市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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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２：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各單位

發言摘要

一、林委員欽榮

第四章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章節及第三章與第五章具前瞻性之
規劃指導相比較為黯淡，請業務單位與規劃單位思考如何彰
顯「港灣」及「山城」特色鋪陳本市面臨之議題及對策。此
外，第五章也可因應交通智慧科技進展，補充其應用於交通
及產業部門。

二、郭委員瓊瑩

(一)計畫書內容尚佳，惟都市發展願景及未來生活風格想像的
論述較少，基隆係山坡地與都市唇齒相存的地方，可以簡
單陳述未來願景，俾利後續向民眾說明及宣導。

(二)空間發展計畫應對水上活動提出想法，正濱漁港以前是城
市休閒區域，該如何藉由這些歷史啟發提出未來發展願景。

三、張委員學孔

(一)目前在交通運輸部門計畫中，內容仍較偏向個別策略論述，
國土計畫除強化整合性論述外也要提出行動。

(二)TOD發展除為創造生活、居住、休閒中心外，我國已面臨
超高齡社會之議題，應適當考量年長者運輸機動性之需求
及可負擔能力。

(三)建議基隆市應積極推動低碳及生態旅遊，並於交通載具面
配合發展如：電動、綠能巴士等服務，同時考量未來運輸
載具發展趨勢朝向自動化（autonomous）、連結
（connected）、電動化（electrified）、共享（shared）升
級革新。

(四)公路運輸宜朝向 ITS發展（智慧運輸系統），惟除重視科
技技術面外，亦應強調永續性及安全性。

(五)基隆港部門該如何指導港市發展如何更「美」？在內港以
客為優先之發展契機下應藉由都市計畫及都市設計指導景
觀環境改善，基隆市國土計畫應補充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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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趙委員子元

(一)基隆市國土計畫已有一定程度的完備，但在基隆高齡少子
化的內容仍要有回應，避免面對高齡議題就用長照策略之
回應。必須指認其議題之空間分布及問題所在，再配合人
的分佈做空間疊圖，以作為基礎設施改造之依據，甚至用
以面對氣候變遷。現在的計畫內容雖已有論述，但仍期望
再完備。

(二)在氣候變遷的策略中不只是放在計畫，也包括在健康上的
調適，尤其是提供長者的福祉，最後實踐於整體性的都市
計畫及都市設計。第 3-9頁相關內容可以思考如何利用基
隆國土多一點的指導性。

(三)基隆市國土計畫雖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但仍可訂定特殊之
土地使用管制，在港與海都已有提及之前提下，對於島嶼
有點忽略，在第九章是可以再提及的。

(四)第 7-1頁文字誤繕，部門法規名稱要適時更新。

五、潘委員一如

(一)國土永續發展目標，在流域這個字，包含自然地形及人的
流域，十分認同。惟第四章分析坡地災害及強降雨時，並
無疊圖，也沒有把山的走勢放進來，或許這樣綜合分析後
會有新的議題。

(二)基隆市國土計畫對於海岸線有一些分類，惟協和電廠填海
造陸之預定地剛好在自然與人工海岸間，國土計畫是否應
能站在國土保育保安之立場上給予指導因應。

(三)海岸保育並非僅僅聚焦於海陸交界線上，其各漁港間之串
連以及港線後方陸域大小與坡坎之影響該怎麼因應，應提
出或建議未來朝立體化分析與指導之方向。

(四)空間發展計畫 P.3-1「一個核心、二個翅膀」的策略於國土
計畫法定文件的敘述，可評估酌修或移除。

六、徐委員燕興 

(一)本市八斗子北寧路附近地區很窄，也是東北季風迎風面之
地區，除沿山地帶應維持安全外，甚至海洋大學儲木池海
域外海地區是否應有第二堤防都應該可供未來思考，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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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限制基隆東岸外海發展之斷點。

(二)基隆輕軌建設為本市重要交通建設，刻正進行綜合規劃，
並與鐵道局合作，以都市設計角度提供綜合規劃意見與指
導。

(三)基隆市政府已積極運用民政、社會系統資源，串聯社區規
劃師、長照據點等，增進宜居、生活品質。

七、李委員銅城

八斗子周邊北寧路一帶曾有落石崩落之災害風險，應評估補
充納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研議，並於漁港範圍內預留必要之
替代道路系統。

八、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並無辦理第二階段地方國土計畫規劃作業，而逕予辦
理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後續相關前置研商規
劃作業將邀請基隆市政府參加。

九、新北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草案第 3-16頁提及考量本市地形及土地使用，以基隆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內農牧用地面積計算宜維護農地面積，
宜維護農地約為 834公頃ㄧ節，依照宜維護農地定義，養
殖用地面積亦需計入，建議補充說明或再行檢視。

(二)有關草案第六章第二節部分，建議補充四大功能分區個別
分類模擬示意圖。

十、內政部營建署（部分為書面意見）

(一)請基隆市政府評估是否於「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
關」增列辦理時程以鞭策相關單位執行。

(二)協和電廠填海造陸因涉及生態敏感環境敏感地區及相關保
育區解編事宜，建議得於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敘明
請台電公司肩負部分責任如：生態補償、評估作業等。

(三)就現況發展與預測：本案計畫書第 2-13頁提出目標年(125
年)活動人口數約為 38萬人～40萬人，然當地環境容受力
是否能負擔前開常住及活動人口量，且基隆市汙水處理廠
設計服務最大人數為 35.78萬人，目前基隆市汙水處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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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7%，至目標年是否能負擔活動人口，建議再予評估，
妥予研擬適當因應對策。

(四)有關「海域（岸）保育或發展」及「協和電廠之填海造
地」部分：查第 5-12頁「第四節 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
畫－ (七)未來發展區：協和電廠更新改建填海造陸計畫」
之範圍，依第 6-6頁基隆市國土功能分區模擬劃設成果，
該範圍亦劃設為海 1-1（基隆市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依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第二節有關城鄉發展成長區位規
定（略以）：「儘量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如有下列情
形之一須將其劃設為未來發展地區者，應說明納入理由，
並按其敏感特性訂定該地區土地使用原則及開發注意事項
……」，故請釐清填海造地範圍與保育區間之關係。（簡
報資料第 7頁及第 8頁）

(五)有關「基隆港公司陳情意見」之處理，建議將議題資料第
3頁，「4. …持續藉由『市港再生標竿計畫平台』與各級
國土計畫審議會程序持續與港埠機關凝聚共識」乙節納為
應辦事項。至於簡報資料第 16頁「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
見」之內容，與上開處理方向是否相同，亦請再予釐清。

(六)其他文字修正：

1、查本署於第 4次專案小組會議已建議「涉海岸管理法權
責部分，建議回歸該法相關規定評估辦理。」，請確認
計畫書內容是否均已配合修正，如第 2-20頁「主管機關
得依法劃設『重要海岸景觀區』，研訂都市設計準則」。
（主管機關係指何單位）

2、第 3-9頁（二）自然生態，2.(2)海域保育(護)區劃設、第
3-11頁（四）自然資源，2.(2)漁業資源禁(限)捕保育。惟
第 3-12頁，五、海域（岸）保育或發展，其內容僅著重
「發展」面為主，並無「保育」之相關論述，建議重新
檢視調整。

十一、主席

　　八斗子北寧路周遭劃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若規劃
單位評估後，無納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必要性，仍建議應
於適當章節敘明，以提醒後續相關都市計畫或其他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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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國土保育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陳情意見

人
1

王議員
醒之

國土計畫目標年125年
，在極端氣候與海平
面上升後，在草案該
如何因應？

本市國土計畫因應極端氣候與
海平面上升作為如下：
1、將氣候變遷調適概念融入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都市設計
準則等空間計畫與相關部門
計畫中，以落實國土管理。

2、同時強化防災、減災於自然
、社會、經濟體系之能力，
以面對氣候變遷、災害風險
提高之考驗。

3、以流域為基礎協調鄰近行政
區及各部門推動流域整體規
劃及治理，並配合「逕流分
擔與出流管制」，強化土地
耐淹之能力。

4、規範及建立低衝擊開發機制
，以利於強降雨管理。

5、港埠地區土地規劃及開發須
提升調適、防護能力。

6、透過海岸保護計畫之擬定，
據以保護及管理海岸範圍內
之景觀、生態等資源。

建議酌予採納。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人
2

張議員
淵翔

基隆海灣城市，應重
視氣候變遷海平面上
升之因應策略。

併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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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人
3

賴志偉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不
應只有2項，應統一調
查評估。應就全市轄
區內已受破壞地區進
行調查及處置。

1、各功能分區倘有國土計畫法
第三十五條所列之情形，經
評估有劃定之必要者，皆得
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
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辦理
，不受分區之限制。

2、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略
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經劃定者，應以保育和禁止
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
則…」，即劃定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者，於復育期間將
禁止任何開發行為。

3、草案所提之新山水庫、國道
三號部分路段等建議地區，
係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
定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第
三條，經評估提案之必要性
、迫切性及可行性，並考量
不影響基隆市整體發展，方
進行劃定地區之提案。

4、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
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第四
條第三項規定（略以）「建
議事項交由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二條規定辦理評估
…經評估有劃定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之必要者，應依前條
規定擬具劃定計畫」，意即
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擬

建議不予採納，意見如下：
1.各功能分區倘有國土計畫法

第三十五條所列之情形，經
評估有劃定之必要者，皆得
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
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辦
理，不受分區之限制。

2.依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略
以）「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進行復育工作：
一、土石流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流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
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
化地區
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
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意即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須符合第35條所列之六款地
區。

3.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略
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經劃定者，應以保育和禁止
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
則…」，即劃定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者，於復育期間將
禁止任何開發行為。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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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定復育計畫，係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辦理
。

5、月眉土資場周邊、長潭里
101高地周邊海岸、暖暖翠
湖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
議，經評估已有復育措施，
可視後續執行成效，再行評
估是否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

4.草案所提之新山水庫、國道
三號部分路段等建議地區，
係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
定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第
三條，經評估提案之必要
性、迫切性及可行性，並考
量不影響基隆市整體發展，
方進行劃定地區之提案。

5.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
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第四
條第三項規定（略以）「建
議事項交由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二條規定辦理評
估…經評估有劃定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之必要者，應依前
條規定擬具劃定計畫」，意
即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
擬定復育計畫，係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辦
理。

6.有關陳情人提出月眉土資場
周邊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之建議，目前月眉土資場
之水保計畫仍處於執行階
段，且亦已有相關監測設施
持續監測土資場及周圍環境
之情形，故暫不予劃定。

7.陳情人提出長潭里101高地周
邊海岸、暖暖翠湖等劃設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經

人
4

王議員
醒之

國土計畫中的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是較於過
去區域計畫時更積極
性的綜整復育措施，
不只是法律保護之基
本觀念。基隆市長期
以來土地使用超載，
何以在草案時僅提出
新山水庫、國道三號
部分路段地區？建議
市府國土計畫審議會
多提幾處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到內政部國土
審議會審議，比方說
：月眉土資場周邊、
長潭里101高地等周邊
海岸等，以因應環境
變遷回復本市原有土
地功能。

併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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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評估現行已有相關維護及保
全措施，故暫不予劃定。

8.市府應持續關注全市之整體
環境之潛在災害地區。

人
5
林議員
沛祥

其他的大型易災區域
（大武崙、新西街等
）是否有劃入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的考量？

大武崙、新西街等地劃定為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之提案，目前
市府已辦理大武崙溪整治及新
西街排水系統改善，建議視改
善情形再酌予檢討是否有劃設
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必要。

建議不予採納，意見如下：
1.基隆市政府刻正建置基隆市
雨水下水道資料數位化暨電
子化平台，以檢視基隆市轄
內之雨水下水道系統，作為
長期排水設施建置及改善之
依據。

2.為有效降低易淹水地區之水
患威脅，基隆市政府透過流
域整體綜合治水規劃、治理
工程及管理方法等，持續加
強基隆市整體區域排水疏浚
之能力。

3.基隆市政府為確保防汛期間
水利設施得正常發揮禦潮及
排洪等功能，已持續加強落
實水閘門、滯洪池及抽水站
等水利建造物之維護及管
理。

4.依《國土計畫法》第35條規
定（略以）「下列地區得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
工作：
一、土石流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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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流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
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
化地區
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
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陳情人建議之大武崙、新西
街等地，未符合第35條所列
之六款地區。

5.市府應持續關注全市之整體
環境之潛在災害地區。

人
6

張議員
淵翔

海岸地區為本市重要
景觀資源，然部分地
區，如：潮境公園曾
為垃圾掩埋場，易產
生垃圾裸露，汙染海
洋之情形，是否一併
納入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評估。

1、潮境公園劃定為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之建議，依「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及「海岸管理
法施行細則」規定，「地方
環境保護主管……應就原有
場址分布、處理情形，提供
中央主管機關納入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檢討；必要時，應
編列預算逐年移除或採行其
他改善措施。」

2、依上述條文規定，擬於基隆
市國土計畫中之應辦事項及
實施機關章節，敘明短、中
期（堤防之強化）、長期（
研議垃圾場原址之遷址可行
性評估）等階段之作為，並
建議相關權責機關執行。

建議不予採納，意見如下：
1.陳情人建議潮境公園劃定為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提案，
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及
「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規
定 ， 「 地 方環境保 護主
管……應就原有場址分布、
處理情形，提供中央主管機
關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檢
討；必要時，應編列預算逐
年移除或採行其他改善措
施。」

2.依上述條文規定，擬於基隆
市國土計畫中之應辦事項及
實施機關章節，敘明短、中
期（堤防之強化）、長期
（研議垃圾場原址之遷址可
行性評估）等階段之作為，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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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並建議相關權責機關執行。
3.潮境公園海岸線上之設施屬

人為開發之海岸線，不建議
朝恢復原有海岸地區之自然
環境樣貌進行復育；此外，
可依海岸管理法進行相關之
管理維護計畫。

4.潮境公園屬擬定基隆市中山
安樂及八斗子地區（海博館
附近地區）細部計畫之範
圍，以都市計畫法之相關規
定即可辦理其管理維護。

5.市府及海科館已持續關注潮
境公園海岸線之環境議題，
並編列預算處理，故暫不予
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人
7

陳議員
薇仲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市府僅有建議權。未
來在執行上是由誰負
責？若最後執行範圍
與內容有落差，該如
何管控？

1、依據《國土計畫法》第36條
規定（略以）「…由劃定機
關擬訂復育計畫，報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

2、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
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第四
條第三項規定（略以）：「
建議事項交由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第二條規定辦理評
估…經評估有劃定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之必要者，應依前
條規定擬具劃定計畫」，意
即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

依業務單位初步意見，並補充
意見如下：
1.依《國土計畫法》第35條規

定（略以）：下列地區得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
工作之規定，列入報告書。
意見如下：
一、土石流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流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

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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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擬定復育計畫，係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辦
理。

3、擬訂後之復育計畫，每五年
應通盤檢討ㄧ次，並得視需
要，隨時報請行政院核准變
更。

化地區
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

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
區。

2.另《國土計畫法》第36條規
定（略以）：「…由劃定機
關擬訂復育計畫，報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

3.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
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第4條
規 定 （ 略 以 ） ： 「 機 關
（構）、人民或團體得以書
面載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劃定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之建議。」

4.同條第三項規定（略以）：
「建議事項交由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第二條規定辦理
評估…經評估有劃定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之必要者，應依
前條規定擬具劃定計畫」，
意即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及擬定復育計畫，係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
辦理。

5.復育計畫應每五年應通盤檢
討ㄧ次，並得視需要，隨時
報請行政院核准變更。

人 王議員 規劃公司之規劃角度 建議酌予採納。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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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8 醒之

是否有反應都發處的
立場，都發處的態度
會決定草案的態度。
是否將西勢水庫、土
石流潛勢溪流區域放
入國土保育地區？

1、西勢水庫係非都市土地且為
飲用水質水量保護區及水庫
蓄水範圍，將劃為國土保育
地區第一類。

2、非都市土地之土石流潛勢溪
流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將劃
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 建議意見辦
理。 

人
9

張議員
淵翔

中正區全區為城鄉發
展地區，是否存在部
分涉及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條件之區域。

1、中正區部分地區因涉環境敏
感地區，符合國土保育地區
之劃設準則，惟依全國國土
計畫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指
導，都市計畫區已有保護保
育等分區，故都市計畫區原
則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2、環境敏感地區仍須受相關法
令進行重疊管制。

依業務單位初步意見，並補充
意見如下：

1.依全國國土計畫指示，考量
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如
涉及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
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之地區者，優先劃設，故都
市計畫區原則得劃為城鄉發
展地區。

2.環境敏感地區仍須受相關法
令進行重疊管制，且都市計
畫區已有保護保育等分區並
有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可依該規定限制開發。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城鄉發展與部門計畫相關陳情意見

人
10
李瓊琴 台鐵與基隆輕軌路線

為平行，為何不是網
絡狀的？

建議不予採納。
基隆輕軌路線為中央核定重大
建設計畫，非本市國土計畫規
劃事項，惟本府另辦理基隆河
河谷廊帶策略規劃，擬納入卓
參。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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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未辦理建物登記之房
屋，未來會有解套空
間？會不會就地合法

建議不予採納。
若為區域計畫實施前既有建
物，建議得透過準備相關稅
賦、水電證明等文件向本市建
管單位申請保存登記，非本市
國土計畫規劃事項。 

人
11
吳國偉

1、建置暖暖至基隆市
中心之自行車專用
道

2、暖暖大自然社區至
七堵大華橋的自行
車道，有一小段是
非專用車道，建議
修建更完善些。

3、七堵至汐止自行車
道完整規劃

4、建置yo u b i ke租借
點

5、基隆市中心到海科
館的自行車專用
道。 

建議不予採納。
自行車道細部路線規劃設計屬
本市交通處權責，非本市國土
計畫規劃事項，將轉由本府交
通處卓處。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6、郵輪觀光遊憩，除
了郵輪，也要在其
他層面規範。如：
自行車應該與首都
圈系統聯繫、一二
級古蹟也應該有好
的維護品質。 

建議酌予採納，將納入本市國
土計畫空間發展策略卓處。

人 楊連珠 併入北北基就升格啦 建議酌予採納。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依專案小組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2次會議陳情意見綜理表【第9頁，共18頁】



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12

。 基隆為臺北首都圈海洋門戶，
未來應於首都圈架構下妥慎規
劃行政區劃，惟本議題涉及相
關法規修正與政策方向，擬於
第二章發展現況與課題列入討
論。

。 建議意見辦
理。 

人
13

秦議
員鉦

建議應加強改善安樂
社區之交通，例如樂
利一街是否該恢復都
市計畫檢討項目。 

建議不予採納。
樂利一街位於都市計畫區，該
地區都市計畫道路系統非本市
國土計畫規劃事項，將轉由都
市計畫主管單位卓處。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山坡地住宅無法合法
化，是否能在本次放
寬機制，讓他們合法
化。 

建議不予採納。
國土計畫保障既有合法使用權
利，如為區域計畫實施前既有
建物，建議得透過準備相關稅
賦、水電證明等文件向本市建
管單位申請保存登記，取得合
法使用，若違法使用，無法透
過國土計畫就地合法。

人
14
鄭議員
愷玲

都市計畫歷程已久，
山坡地多，道路及學
校等難以開闢，是否
能予以通盤檢討。

建議酌予採納。
考量基隆市全市空間仍以坡地
為主，本市國土計畫擬指導都
市計畫應檢討位於山坡地之都
市發展用地適宜性。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
理。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河川廊道剛開發解
禁，基隆河又劃國保
四，是否合宜

建議不予採納。
1.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基隆河
河川區域範圍應劃入國土保
育地區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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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2.108年5月24日行政院函核定
解除原基隆河流域保護區農
業區變更之行政命令限制，
與國土計畫劃設國土保育地
區之原則不同。

基隆市作為首都東側
門戶，市區田寮河周
遭容積是否能調高？

建議酌予採納。
考量港區周遭既有開發量已飽
和，本市國土計畫建議未來應
朝河谷廊帶與市區周遭地區發
展，以因應氣候變遷海平面上
升課題與降低港區周遭景觀衝
擊。惟為提供都市計畫容積調
派彈性，本市國土計畫擬指導
本市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盡速
建立「容積總量管控機制」，
以利後續進行容積調整及移
轉。

人
15

七堵區
林區長
金鎮

國土計畫實施後，是
否將取代區域計畫及
都市計畫？

國土計畫實施後，將取代區域
計畫管制非都市土地範圍，都
市計畫則仍依都市計畫管制。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未來國土功能分區之
變更除通盤檢討及重
大建設外，原則無法
再予調整，故民眾是
否應趁此次規劃時機
提出分區變更建議，
避免未來使用受限。 

建議不予採納。
1、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使
用原則保障既有使用以維護
民眾土地使用權益。

2、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準則係由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人 呂議員 1、國土計畫原規定統 建議酌予採納。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依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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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16 美玲 整都市計畫地區、
非都市計畫地區，
對非都市計畫區的
整體規劃。

2、國土計畫主要為非
都市計畫區的發
展，都市計畫區從
其規定的法令架
構。

3、原本都市計畫區有
都市計畫、都市設
計、建築自治條例
可以做景觀上的相
關法令研擬，應從
其法令架構修正相
關國土計畫。

4、於3-10敘明需要研
訂景觀自治條例，
其自明性如何表彰
在整體法令專業
性，對於視覺感受
於整體都市設計審
議早有審查機制，
易限於某專業團體
限縮，以及忽略創
造性、多元性的發
展機會

5、目前景觀自治條例
尚未有母法，議會
也尚未通過該法，

1、基隆市國土計畫以本市空間
及發展觀點提出之綜合性空
間發展綱要指導計畫，本計
畫經評估後建議本市得研訂
「景觀自治條例」以強化塑
造本市景觀風貌。

2、考量該條例尚未訂定完竣，
仍須釐清其必要性，且自治
條例內容及推行仍需經市府
與議會同意，前述事項擬補
充於本案相關內容。

。 建議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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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卻與違建相關包裹
法令混雜，也在國
土計畫法，竟然抄
襲沒有母法景觀法
架構，擬出景觀自
治條例，寫在國土
計畫基隆發展的整
體發展計畫裡，使
法令依據在都市計
畫地區，將重挫都
市計畫整體法令的
架構，在原有國土
計畫裏要整理的非
都市計畫地區，在
行政人力不彰的狀
況下，竟不優先處
理非都市計畫地區
的整體規劃，而添
筆加述港口都市計
畫地區的規劃，而
且找未有母法法令
依據的景觀自治條
例，創立基金會，
主要偏向港口都市
計畫地區，將非都
市計畫地區混雜進
去。

6、基隆市主要皆為都
市計畫地區，其他
縣市若有非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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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畫地區尚需要訂自
治管理條例，今國
土計畫內夾帶景觀
自治條例，而不是
著重非都市計畫區
管理山坡地、區域
發展管制，將造成
整體發展計畫法令
混淆，墮其應處理
的原有法令修正，
偏其行政法令應辦
事項。

人
17
周勝傑

罰金機制建議後續經
議會討論避免人民陳
抗衝突。 

建議不予採納。
有關違反國土計畫之罰責係為
《國土計畫法》第六章訂定。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未見市府審查及應辦
事項推動機制與政策
說明。 

請參考本市國土計畫(草案)第
八章各機關單位後續應辦事項
章節。 

國土主要為非都地區
，其他都市計畫地區
從其所屬，請主要針
對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原影響非都現有基
隆管制方式說明，市
府管制之方向修正。
優先說明既有審查，
而非以景觀自治研擬
之未立法之規定。造
成新法令衝突。 

併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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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人
18
廉貴晶

1、台灣使用分區混雜
情形已實施多年，
民眾已習慣，未來
因應新的行業、使
用行為，分區更應
強調彈性使用原則
。應跳脫原有的管
制方法再思考。

2、以往也有違規檢舉
制度，但執行成效
不彰，應強調排除
執行障礙。

1、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係從區域計畫現況編定
使用，轉換為依功能分區分
類使用，使用項目較具彈
性。

2、國土計畫未來將取代現行區
域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行政業務，市府將視業務狀
況逐步充實本市國土計畫主
管單位人力並增加地政與規
劃專業人員。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國土計畫與都市計畫
間如何權責劃分? 

併人15第1項

人
19
林副議
長沛祥

區域計畫轉換為國土
計畫後非都市土地是
否不能再變更計畫。

依目前法令規定，除非國防或
重大建設計畫，原則上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須俟通檢時才得以
變更。若土地屬都市計畫地
區，則依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
個案變更程序辦理。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國有地若被劃為某功
能分區，未來是否即
無法改變？

安樂區無餘裕土地，
若有新的需求是否無
法變更？

人
20

台電
公司

108年
11月25日
核火字第

1、鑑於擴大天然使用
係為我國能源政策
目標，為充裕國內
天然氣卸儲能力，
旨揭計畫原規劃接

建議酌予採納。
本會第2次專案小組討論結論以
協和電廠二階環評範疇範圍為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三範圍，原行政院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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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10881298
01號函

收站址填海造地空
間係已考量遠期天
然氣儲槽等設施擴
充需求，可行性研
究部分已於107年7
月4日奉行政院核
定並列為國家重大
建設。

2、本計畫後為兼顧環
評及計畫推動時程
等因素，於二階環
評範疇界定時，將
造地面積縮減至約
18公頃，惟考量國
土計畫為國家整體
性之上位計畫，區
位劃設應兼顧能源
政策及院核之國家
重大建設開發需
求，爰建議除林副
市長建議之環評核
定範圍外，配合擴
大天然氣使用能源
政策及能源部門計
畫需求，保留協和
電廠接收站整體開
發空間( 29.25公
頃)，並可符合院
核之國家重大建設
及協和電廠更新計

核定範圍則列為未來發展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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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畫內容。

人
21

張淑菁

108年
11月25日
陳情書

中正區調和段
123、615地號解除保
護區 

建議不予採納。
中正區調和段123、615地號位
於都市計畫區保護區，非本市
國土計畫規劃事項，將轉由本
府都市計畫主管單位卓處。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人
22

賴志偉

國土計畫內容不應存
在模糊不明的字詞，
該明確禁止就應明確
禁止。

建議採納，將配合全面檢視用
詞。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理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 

人
23
臺灣港
務公司
基隆港
務分公
司

108年
11月25日
基港工規
字第

10810585
11號函

意見摘述如後：
1、內客外貨、東客西
貨等發展計畫已不
符基隆港現況發展
方向，且有遭致航
商業者反彈之疑慮
；內港空間轉型利
用應朝整建旅運設
施並改善港埠以吸
引大型船舶停靠。

2、籌組港區土地開發
公司、以市港平台
推動港區改善水質
並朝向觀光親水等
方向，考量基隆港
屬客貨併重之國際
商港，本市國土計
畫應增加客貨運之

建議部分採納。
1、《國土計畫法》第1條敘明

本案係因應氣候變遷，確保
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
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
合理配置擬定。另依第8條
則確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
計畫之原則。

2、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提
出之港區發展課題、對策及
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係
以本市空間及發展觀點提出
之目標性、政策性及指導性
之綱要計畫。

3、有關港務公司陳述意見擬於
本市國土計畫課題、對策及
基隆港部門空間發展計畫酌

－ 依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辦
理。
實際修正內容建議應透過相關
平臺會議與港務公司協調確認
。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辦
理。細節修
正文字內容
得授權業務
單位與港務

公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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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
意見人

陳述意見
基隆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第3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第4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基隆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決議

論述。
3、有關部門空間發展

計畫之東岸市港再
生發展基地（包含
新市政中心、海洋
城市公共設施、郵
輪旅運設施朝外港
遷移等內容）依基
港分公司海運經貿
發展趨勢仍具保留
貨運或多功能需求
等發展定位，應配
合基隆港未來發展
規劃調整為多功能
經貿園區及沙灣港
埠作業區。

予留供彈性以供未來多元使
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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